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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責任國立南投高中員生消費合作社章程 

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廿九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一○一年九月廿七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一○三年十一月五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一○五年九月廿九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一○八年九月廿六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一○九年九月廿八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廿六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

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一條：本社定名為有限責任國立南投高中員生消費合作社（以下簡稱本社）。 

第二條：本社以置辦學生用品、日用品及辦公用品，供社員之需要暨置辦公用設備，

供社員公用為目的。 

第三條：本社為有限責任組織，各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，負其責任。 

第四條：本社以國立南投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業務區域。 

第五條：本社社址設於校內。 

第二章 社  員 

第六條：本社社員以本校教師、職員、工友為社員，學生為準社員。 

         新任教師、職員、工友、代理教師及新入校之學生繳納股金後，依前項標

準取得社員、準社員資格。 

第七條：本社社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為出社： 

一、 離職（含退休）。 

二、 離校（包括畢業、轉學、退學等）。 

三、 死亡。 

第八條：出社社員得請求退還其已繳股款。 

前項股款之退還，以不超過其原繳股金額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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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社  股  

第九條：本社社股金每股新臺幣壹拾元，社員每人至少認購一股，入社後經理事會

通過得隨時添認社股，但不得超過股金總額百分之二十。 

第十條：社員認購社股，一次繳清。 

第四章 組  織 

第十一條：本社設社員大會、理事會、監事會及社務會。 

第十二條：社員大會為本社之最高權力機關，由全體社員組織之。 

第十三條：本社設理事七人、候補理事二人，監事三人、候補監事一人，由社員大         

會就社員中選舉之。 

理事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；監事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。性別比

例未達上述者，辦理補選。 

本社理事會由理事組織之，監事會由監事組織之，理事會、監事會各設

主席一人，由理事、監事分別推選之。候補理事及候補監事在未遞補前，

不得出席理、監事會議。 

前項理事之任期為一年、監事任期為一年，均得連選連任。 

第十四條：社務會由理監事共同組織之。 

第十五條：理事、監事之選舉，採用登記投票制將候選人名單印入選舉票，由選舉         

人圈選。若無人登記時，改採無記名由選舉人推舉投票；如登記人數不

足時，則在選舉票上預留空白欄配合推舉投票。 

第十六條：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 選舉及罷免理監事。 

二、 審核並接受本社社務業務報告及會計報告。 

三、 通過預算決算及業務計劃。 

四、 制定或修訂各種章則。 

五、 規劃社務進行。 

六、 處理理事、監事及社員之提議事項。 

第十七條：理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 擬訂業務計劃。 

二、 聘任職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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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處理社員提出之問題。 

四、 調解社員間糾紛。 

五、 處理社員大會決議交辦事項。 

六、 處理其他理事、監事提出之事項。 

七、 通過社員之入社、出社。 

第十八條：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 監查本社財務狀況。 

二、 監查本社業務執行狀況。 

三、 審查合作社法第三十五、三十六條所規定之書類。 

四、 當本社與理事訂立契約或為訴訟上之行為時代表本社。 

監事為執行前項職務認為必要時，並得召開臨時社員大會。 

第十九條：本社設經理、文書、會計、司庫各一人，以由學校教職員兼任為原則，         

除經理外必要時得聘任專任人員，由理事會徵得校長同意後聘任，經理

之任期為一年；得連任一次，助理員若干人，由經理提請理事會任用之。 

第二十條：本社因業務之需要，得分部經營，各部設主任一人，由經理提請理事會         

任用之，受經理之督導，進行專司之業務。 

第二十一條：本社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，委員會委員由理事會聘任之。各種委         

員會章程另定之。 

第二十二條：理事、監事、各種委員會委員，皆屬義務職。但有必需公務費用時，         

由理事會之認可支付之。惟理事兼任經理以下其他職員時，得酌支薪

給或津貼。 

第二十三條：本社出席聯合社之代表，由理事會提出於社員大會推選之，其任期為         

一年，但出席聯合社代表被選為理監事時，以聯合社規定之任期為任

期。 

第五章 會  議 

第二十四條：社員大會分通常社員大會及臨時社員大會兩種。 

通常社員大會於每一業務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召集之，臨時社員大會

因下列情形之一召集之： 

一、 理事會、監事會，於執行職務上認有必要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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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社員全體四分之一以上，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其理由，請求理

事會召集之。 

前項第二款請求提出後十日內，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，社員得報

請主管機關自行召集之。 

第二十五條：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，出席社員過半數之         

同意，始得決議。但解除理事、監事職權之決議，須由全體社員過半

數之同意；解散本社或與他社合併之決議，應有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以

上之出席，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。 

第二十六條：社員大會以理事主席為主席，理事主席缺席時，以監事主席為主席。         

監事會召集大會時，由監事主席為主席。社員自行召集大會時，臨時

公推一人為主席。 

第二十七條：社務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由理事主席召開之。其主席由理監事互選         

之。社務會應有全體理事、監事三分之二出席，始得開會。出席理事、

監事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社務會開會時，經理、主任、文書、

會計、司庫、助理員得列席陳述意見。 

第二十八條：理事會、監事會至少每三個月召集一次。理事會、監事會由各該會主

席召集之。理事會、監事會，應各有理事、監事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

開會。出席理事、監事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 

      第六章  業  務 

第二十九條：本社業務如下： 

一、 供銷部：辦理學生用品、食品、飲料、日用品及辦公用品之供應。 

二、 代理部：接受學校委託代辦教科書、餐盒、學生制服及體育服等

業務。 

第三十條：理事會得按照社員之特約，購進貨物或自行製造。 

第三十一條：本社售貨以採廉價為原則，其價格由理事會定之。 

第三十二條：本社售貨以現金交易為主。 

第七章  結  算 

第三十三條：本社以國曆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為一業務年度，理事會應於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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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度終了時，造成業務報告書、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計算表、財產目

錄及盈餘分配表案，於社員大會開會十日前送經監事會審核後，連同

監事會查帳報告書，報告社員大會。 

第三十四條：本社年終結算後，有盈餘時，除彌補累積損失及付股息至多年利一分         

外，其餘數應平均分為一百分，按照下項規定辦理： 

一、 以百分之十作公積金，由社員大會指定機關存儲，或其他確有把

握之方法應用生息，公積金除彌補損失外，不得動用。公積金已

累積超過股金總額兩倍以上時，公積金改提撥之比率為百分之

一，餘百分之九改提為公益金。 

二、 以百分之四十為公益金，作為社會福利、公益事業及合作事業教

育訓練及宣導用途使用，不得移為他用。 

三、 以百分之十，作理事及職員之酬勞金，其分配方法由理事會決定

之。 

四、 以百分之四十，作社員交易分配金，按社員交易額比例分配之。 

第八章  解  散   

第三十五條：本社解散時，清算人由社員大會就社員中選充之。前項清算人應按照         

合作社法規定，清理本社債權及債務。 

第三十六條：本社清算後有虧損時，以公積金、股金順次抵補之。如有資產餘額時，

由清算人擬定分配案，提交社員大會決定之。 

第九章  附  則 

第三十七條：本章程未盡事項，悉依合作社法、合作社法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之規        

定。 

第三十八條：本章程經社員大會通過，呈准主管機關登記後施行。  


